




调味类葡萄干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调味类葡萄干的技术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 包

装、 运输、 贮存及保质期 。
本标准适用于以葡萄干为主要原料， 添加朗姆酒味、 白兰地酒味、 奶油味或其他风味的食用香精等

辅料， 经筛选、 清洗、 烘干、 选料、 浸溃 (调味)、 干燥、 包装等工艺制成的朗姆酒味葡萄干、 白兰地
酒味葡萄干、 奶油味或其他风味的调味葡萄干 (以下简称“产品”)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GB 5009.34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GB/T 5009.1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则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干果食品卫生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

GB 5749

GB 7718

GB 9683

GB 14881

GB 12456

GB 16325

GB 28050

GB 29921

B/T 191

葡萄干NY/T 705

绿色食品 干果NY/T 1041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GB/  

地理标志产品   吐鲁番葡萄干GB/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规

T 6543

T 19586

则

3 定

JJF 1070

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霉变、 破损、 虫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 （2023）《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果

霉变不能食用的， 外形不完整的或在加工过程中机械损伤的，被虫蛀蚀的劣质干果粒。





二氧化硫残留量 (SO₂) (g/kg)≤ 0.1

注：

1.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2763的规定。

2.铅指标严于GB2762的规定 。

4.4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符合表3规定

表3 食品添加剂

GB2760规定 使用项目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食用香精， g/kg

注 ：

1.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规定 。

2.使用朗姆酒味香精或白兰地酒味香精调味的产品，不添加其他食品添加剂。

3.奶油味等其他调味产品允许添加： 奶油香精 (食用香精) 、 乳化剂 (如单硬脂酸甘油酯) ; 不得使

用硫磺熏蒸等非法漂白、增色工艺 。

4.5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符合表4规定

表4 微生物指标

采样方案及限量 (若非指定，均以/25 g 或/25 mL 表示)
致病菌指标

Mn c m

沙门氏菌 5 0 0 一

金黄色葡萄球菌 100 CFU/g(mL) 1000 CFU/g(mL)5 1

1.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2.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 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 m为致病菌指标可接受水

平的限量值； M为致病菌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4.6 净含量允许短缺量

5检 验方

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70号（2023）《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的规定 。

法

5.1 感官指标： 按 GB/T 19586规定执行。

5.2 总糖： 按 GB/T 5009.7规 定执行。

5.3 总酸： 按GB  12456规定执行。

5.4 水分： 按GB 5009.3规定执行 。

5.5 铅： 按 GB 5009. 12规定执行 。

5.6 二氧化硫残留量： 按 GB/T 5009.34规定的方法测定 。







企业自我承诺

本食品生产企业承诺：

本次备案的企业标准为： 标 准名称(Q/XYSP 0001S-2026)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企业名称 (盖章): 香英食晶科技 (新疆) 有假公

一、 备案提交的材料均真实、 有效、 完整。 如有不实、 不符合相关

规定之处， 本企业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

二、 备案的企业标准内容符合《食品安全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 食

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中铅限量规定为： 水果干类<0.5mg/kg。 本标准制定为： 水果干类<

0.4mg/kg; 严于国家标准。 本企业对提交备案标准的合法性、 食品安全

指标是否严于食品安全标准负责。

三、 本企业对备案的企业标准实施动态管理。 企业标准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适用的食品安全标准发生变化及其他应当进行

复查情形的， 本企业主动及时对企业标准进行复查， 复查后做出继续有

效或修订或废止等的决定， 确保其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规定。 对于企业改正后自行废止的备案标准，本企业应在“企业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合” 予以明示。

四、 企业标准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 同意卫生健康部门依法公开

备案的企业标准文本及企业自我承诺。

司

2026年 05月 05 日




